关于《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为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和风险保障作用，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区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我局制定了《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大众以及各业界相关人士征求意见。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实施细则》相关内容，现将有关事宜解读如下：
一、背景依据 
（一）出台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2024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4〕2号）提出“强化科技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的省市联动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市加大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投入力度。”2024年10月1日《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正式施行，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建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对因提供科技信贷产生不良贷款的商业银行，给予一定补偿。2025年5月31日，我局印发了《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试行）》（惠阳科字〔2025〕12号），围绕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的“设立、使用、补偿、监管、清算”全流程设计管理措施，建立科技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切实回应科技型企业融资痛点，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二）出台依据
1.《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4〕2号）；
3.《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24〕8号）；
4.《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试行）》（惠阳科字〔2025〕12号）
二、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行政系统内征求《实施细则》意见，共收集到6条修改意见，我局梳理意见后，经沟通后采纳意见。
三、目标任务
为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和风险保障作用，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区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四、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分五章，共十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
第一至三条明确了《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以及相关责任部门。
（二）合作机构的申请和受理程序
第四条明确了受托管理机构的申请条件、资料、程序以及初审工作规范。第五至六条明确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评价决定了其科技信贷项目是否受到风险补偿金的支撑，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制定依据以及企业申请创新能力评价的条件和流程。第七至八条明确了合作银行和合作融资担保机构的申请条件、资料和程序。
（三）风险补偿资金的申请程序
第九条明确了风险补偿金有“政银” 联动和“政银担” 联动两种模式，遵循“项目入库、风险认定、申请提交、审核核定、资金拨付、清算核销” 的流程规范。
（四）补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条明确了合作银行要履行追回补偿资金并返还财政的义务，规定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内容，以及收回不良贷款资金后偿还风险补偿金的操作规范。第十一至十二条明确了对受托管理机构、合作银行以及合作融资担保机构开展年度评价的评价内容以及评价结果应用。
（五）关于附件
附件包括受托管理机构、合作银行和合作融资担保机构的申请表和年度绩效评价表以及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量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量化评分分级分档结果可助力金融机构提高信贷等支持的针对性和精确性。
五、主要特点
《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的操作流程与规范标准，为各相关职能部门政策执行提供了清晰指引，有效提升了风险补偿金破解企业融资困境、缓解融资压力的效能。同时，强化全过程监督评估机制建设，从严防范化解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确保政策落地见效、规范有序推进。
（一）联动力度进一步加大。科技部门、财政部门、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综合施策，做到激励约束并重，确保依法合规、安全可控；推出“政银”联动和“政银担”联动两种方式，构建“政府-银行”共担以及“政府-银行-融资担保机构”三方共担的科技信贷风险分担机制，提振了金融资本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信心。
（二）补偿范围更加精准。以科技部《“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2.0版）》为核心遵循，结合我区区域产业特色，构建“基础指标+区域特色指标”的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评分体系。创新指标可用于量化科技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为惠阳区内科技信贷项目申报本风险补偿金提供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三）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对合作银行、合作融资担保机构和受托管理机构等实施主体都提出了监管和评价考核要求。对未履职尽责、违法违规等行为提出相应惩罚措施，加强监管的同时也鼓励落实尽职合规免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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